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二○○九年七月六日大學秘書長梁少光先生 
出席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發言稿 

 
1.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董會在今年初曾討論有關成立獨立跨院校

申訴委員會的建議，並於今年一月以書面告知立法會教育事務委員

會，說明中大校董會認同大學校長會不贊成成立獨立跨院校申訴委

員會的立場和理據。中大校董會的立場至今沒有改變。 
 
2. 在院校自主的前提下，中大同意設立和完善一套校內機制，按公

平、公正和有效問責的原則處理教職員的申訴。中大經常參考本地

及海外大學及相關機構的良好範例，以改良其申訴機制。 
 
3. 最近，中大將現有的校內申訴機制整合為一套通用的程序，經有關

的行政委員會審議通過。中大曾就此向校內的三個教職員工會諮詢

意見，並根據所採納的意見，修訂有關程序。中大一向着重與校內

各教職員工會保持密切聯繫和促進良好的溝通。 
 
4. 大學僱員申訴程序的最後版本已在中大網頁公布，讓教職員隨時閱

覽。中大的申訴調查小組成員包括獨立於有關部門的大學僱員。教

職員的申訴最終可上訴至校董會，其成員大多數是非受僱於中大及

有豐富社會經驗的校外校董，包括立法會的三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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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大學僱員申訴程序 

 
前言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僱主，中文大學致力提供一個和諧互助的工作環境，讓所有僱

員有效地履行職責。儘管如此，偶爾仍會出現個別值得關注或需要調解的問題或

投訴。以下的申訴程序乃為處理該等問題或投訴而設立。 
 

申訴程序 

 
 基本原則 
 
 適用範圍 
 
1. 本申訴程序(下稱「程序」)適用於所有大學僱員。 
2. 本程序屬行政指引，而非大學與僱員訂立之任何契約的一部分。大學可不時

作出修改或補充。 
3. 一切依僱傭合約及/或香港法律賦予大學(及其代理人)和僱員的權利，將較本

程序優先。 
 
 定義 
 
4. 本程序中，「申訴」意指僱員(「投訴人」) 就與其在大學的聘任/受僱上相

關的事宜提出的關注、問題或投訴。 
5. 若申訴涉及其他大學僱員(即「被投訴人」)，在程序內所有階段，投訴人和

被投訴人皆享有相同權利。 
6. 對判斷或評核結果(例如所獲評分等級)持有異議，並不構成申訴的理據，除

非能證明該判斷或評核結果乃源於程序錯誤。本程序亦不適用於僱員對大學

整體政策和規例不滿的投訴。 
7. 本程序亦不適用於大學已有特定檢討或上訴程序的有關聘任事宜，或受契約

條款或法定條款規管的事宜，如僱員紀律處分或性騷擾。該等事宜列於附錄

中，將依相關程序或契約法例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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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恪守規範 
 
8. 各方應依大學政策規定及相關法例，盡力保密事件及保障有關人士的私隱。

在本程序進行中的所有對話、行動及發生的事件，皆列為機密及個人私隱。 
  
9. 以誠實態度提出申訴者將不會因其投訴而遭迫害或處分。唯惡意投訴或誣告

將會以紀律處分處理。 
 

申訴程序的階段 
 
10. 提出申訴時，雙方應盡可能先尋求以非正式程序調解申訴。如未能透過非正

式程序調解申訴，可循下列程序提出申訴： 
 

(a) 第一階段： 提出正式投訴 
(b) 第二階段： 向校長上訴 
(c) 第三階段： 向校董會上訴 

 
 透過非正式程序調解申訴 
 
11.  僱員欲提出申訴時，應盡可能先與直屬主管（或上一級主管，如合適）諮商，

嘗試以非正式程序調解申訴。  
12.  通常面對面的溝通可幫助調解申訴。如雙方願意，可透過第三者調解，這也

是一個有助雙方達成協議的方法。 
13.  如果最終能以非正式程序調解申訴，雙方宜保留達成協議的紀錄，作將來參

考之用。 
14.  如果申訴未能循非正式程序成功調解，僱員可依下述步驟提出正式投訴。 
   
 第一階段： 提出正式投訴 
 
 提出投訴 
 
15. 僱員(「投訴人」)必須盡快在申訴事件發生或他/她發現該事件後的 90 天內，

填妥指定表格(「申訴聲明」)，詳列申訴的性質及內容，簽署後連同所有相

關文件及證據送交以下負責人： 
  所屬學系/學院/部門/單位主管(主管)；或 
  主管的上級(若申訴涉及主管或主管本人提出申訴)；或 
  校長(若申訴涉及主管的上級或該上級本人提出申訴) 

 
投訴人亦須同時向人事處遞交已簽署的申訴聲明副本，以作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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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考慮 
 
16. 如果接到申訴聲明的人員並非上述(第十五段)的負責人，他/她須將該申訴聲

明轉交相關負責人。按情況所需，可由較負責人高一級(如部門主管的上級

而非部門主管)的人士處理。 
17.  如負責人認為以非正式程序調解申訴更為有效或可行，在投訴人及被投訴人

 同意下，負責人可向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直屬上司或相關人士轉介有關申

訴，尋求以非正式程序調解 (如仍未進行第十一及十二段的調解)。如果申

訴仍未能調解，應按照以下程序(第十八段及以下)處理。 
 
 申訴會議 
 
18.  若有關申訴屬本程序範疇，負責人可直接處理，或呈請上級批准委任專責小

組，處理申訴及提出調解方法。 
19.  專責小組(如設立)一般須包括 (甲) 有關負責人； (乙) 一名由負責人上級委

任的大學僱員； (丙) 一名按編序從人事處候選名單中輪任的大學僱員，此

人不能隸屬於投訴人或被投訴人所屬的部門/學院/單位。 
20.  負責人必須邀請投訴人與負責人或專責小組會面，以陳述其申訴。除非有合

理原因延遲會議，申訴會議一般應在收到申訴後二十個工作天內進行。投訴

人及被投訴人(如適用)必須盡可能出席會議。 
21.  負責人如需要更多時間處理申訴(例如負責人要求投訴人澄清申訴的理據或

需要深入調查)，負責人必須以書面向投訴人說明： (i) 會議延期的原因；

以及 (ii) 新的會議日期。如申訴事件涉及另一位大學僱員(被投訴人)，則負

責人亦須向被投訴人說明會議延期的原因。 
22.  投訴人可由一名其指定的人士(唯該人士不能作為其法律代表)陪同出席會

議(上述第二十段)。如果該人士乃僱員協會/工會幹事，他/她應以投訴人同

事的身份參加會議，而非以僱員協會/工會代表的身份出席。該人士必須在

會議舉行前簽署保密協議，承諾保密相關事宜。 
23.  在申訴會議上，該人士(上述第二十二段)可以與投訴人私下商談，但不可代

表投訴人發問、回答或澄清任何問題。若得到負責人(或專責小組)邀請，該

人士方可在會議上發言。 
24.  投訴人可在會議上解釋其申訴的性質。在解釋申訴時，投訴人應反映事實，

不應使用辱罵性的言語。 
25.  如負責人(或專責小組)需要更多時間作進一步調查或尋求意見，應告知投訴

人及被投訴人(如適用)，亦可暫時休會並告知雙方。除非有合理原因延遲，

負責人(或專責小組)須在十五個工作天內再次召開會議。 
26.  考慮所有證據後，負責人(或專責小組)將作出決定，向有關人士/單位建議應

採取的跟進及/或改善措施(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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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除非有合理原因延遲，負責人應在作出決定後十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投訴

人(及被投訴人，如適用)註
結果，以及有關人士/單位將會採取的跟進和改善

措施(如適用)。 
28. 負責人應保存正式的會議紀錄和相關文件。有關程序的紀錄及就申訴作出的

決定亦應送交人事處存檔。 
 
 第二階段： 向校長上訴 
 
29. 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認為有充分理由不認同負責人的決定，他/她可提出上

訴，但必須於接獲負責人告知決定後十個工作天內，向校長呈交已填妥並簽

署的指定表格。負責人必須就此向校長呈交一份報告，內容包括搜集所得的

資料及意見，以便校長考慮該上訴。 
30.  如適用，校長(或其指定人員)可作出諮詢或聽取意見，並於收到上訴後三十

個工作天內決定接受、拒絶或更改負責人的決定，並以書面告知有關人士其

決定。 
31. 校長的書面決定及所有相關文件將由校長室保存，副本則存檔於人事處。 
 
 第三階段： 向校董會上訴 
 
32. 如投訴人或被投訴人對第二階段的結果仍感不滿，他/她可向校董會提出上

訴，但必須於接獲校長通知其決定後十五個工作天內，向校董會遞交已填妥

並簽署的指定表格。 
33.  有關上訴必須清楚陳述理據和詳列一切有關的證據。有關上訴在以下情況方

獲受理： (甲) 任何一方提交證據，證明在上述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有關

人士所作的決定是錯誤或不公的；或 (乙) 任何一方提交證據，證明處理有

關申訴時，在上述第一階段或第二階段出現程序錯誤；或 (丙) 有新的重要

證據而該等資料未能或未有在上述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提交。 
34.  上訴應呈交校董會主席，並須同時向校董會秘書及人事處遞交已填妥並簽署

的指定表格的副本(連同所有相關文件及證據的副本)，作為上訴紀錄。依校

董會主席指示，校董會可成立上訴委員會處理有關上訴。 

                                                      
註 如需要採取紀律行動，負責人必須在告知有關人士決定前，向人事處諮詢有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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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根據現行與僱傭有關之程序、或依據契約條款或法定條款分別處理的事宜 
 
(a) 防止性騷擾政策 
(b) 僱員紀律處分程序 
(c) 教師實任審議程序 
(d) 僱員續約審議程序 
(e) 薪級進階安排的審議程序 
(f) 僱員績效評核和發展制度 
(g) 提前終止合約程序(包括按「甲」類、「與醫管局相類」、「乙」類或「丙」

類服務條款及相類服務條件受聘僱員) 
(h) 提早退休審議程序 
(i) 免職、罷免成員身份或免任 (大學法例規程 24) 
(j) 僱傭條例下的契約條款 

 

此附錄將定期更新 

 

 

二零零九年六月 


